
LY/T ××××—××××

（报批稿）

ICS 79.040

B 60

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Testing methods for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mall diameter
bamboo culm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林 业 行 业 标 准

20××－××－××发布 20××－××－××实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 布

LY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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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董宏敢、代福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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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试材采集和试件制

作、试验方法基本规定、实验仪器与设备、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胸高直径不大于 50 mm的小径级竹材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15780 竹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径级圆竹 small diameter bamboo clum

经横向截断胸径不大于 50 mm的竹秆。

3.2

大头直径 big head diameter

试材较大断面的直径。

4 试材采集和试件制作

4.1 试材采集

4.1.1为获得某种竹材的基本性质，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竹子产区采集试材。对分布广的竹

种，应按不同气候、地理位置、土壤等自然条件，分区采集。

4.1.2 在采集区的竹林中，从胸高直径 50 mm 以下，不少于 100株的小径级竹林中，分散

选取有代表性、成熟、无缺陷的样竹不少于 15株。

4.1.3样竹伐倒后，记录胸径、枝下高及竹高。从离地约 0.5 m的整竹节处向上截取，所选

试材胸高直径不大于 50 mm。试材长度需满足所测性能的要求。

4.1.4试材采伐后，应及时交运，以免变色、开裂、腐朽和虫蛀。

4.2 试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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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试件截取按图 1规定，自左向右依次截取。竹段 1 长度为 300 mm，用于制作密度、

干缩率测试试件，竹段 2的长度为大头直径的 2倍用于制作顺纹抗压强度测试试件，竹段 3
长度为大头直径 12倍，用于制取抗弯性能测试试件。尽量避开竹节，竹节可出现在两夹持

端，不可出现在受压部分。

图 1 试件截取示意图

4.2.2加工后的试件应置于温度为 20 ℃±2 ℃，相对湿度为 65 %±5 %的环境中调湿平衡。

5 试验方法基本规定

5.1 试件制作要求和检查

5.1.1除在试验方法中另有规定外，应采用无疵试件。试件不准许有缺陷。试件两端面平整

并相互平行，端面应与顺纹方向垂直。每个试件上必须清楚地写上编号。

5.1.2试件制作精度，除在各项试验方法中具体要求外，试件长度允许误差为±1.0 mm。

5.2 实验室条件

实验室应保持温度 20 ℃±2 ℃，相对湿度为 65 %±5 %。如实验室不能保持这种环境

时，经调整含水率后的试件，应存放在密闭环境中，试验时才取出。

5.4 试验结果的计算

5.4.1各项小径级竹材物理力学性质的试验结果，均应按各项试验方法中规定的公式计算。

5.4.2处理试验结果时，必须计算出下列各统计量：

5.4.2.1按式（1）求出算术平均值：

n
x

x i
………………………………………………………（1）

式中：



x——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ix ——每个试件的试验结果；

n——试件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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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按式（2）求出标准差：

1
)( 2




 



n
xx

S i ………………………………………………………………（2）

式中：

S ——试验结果的标准差；



x——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ix ——每个试件的试验结果；

n——试件的个数。

5.4.2.3按式（3）求出平均值的标准误差：

n
SSr  ………………………………………………………………（3）

式中：

rS ——试验结果平均值的标准误差；

S ——试验结果的标准差；

n——试件的个数。

5.4.2.4按式（4）求出变异系数，以百分率计：

100 

x

SV ………………………………………………………………（4）

式中：

V ——试验结果的变异系数，%；

S ——试验结果的标准差；



x——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5.4.2.5当置信水平为 0.95时，按式（5）求出试验结果的准确指数，以百分率计：

1002
 

x

SP r ………………………………………………………………（5）

式中：

P——试验结果的准确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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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试验结果平均值的标准误差；



x——试验结果的平均值。

5.4.2.6按 0.95的置信水平， P为 5 %时，按式（6）求出试验所需最少试件数量：

2

22

min P
tVn  ………………………………………………………………（6）

式中：

minn ——所需最少试件数；

V ——待测定性质的变异系数，%；

t——结果可靠性指标，按 0.95的置信水平取 1.96；

P——试验结果的准确指数，取 5 %。

5.4.3主要性质试验所需试件最少数量及变异系数

应符合表 1的规定值。

表 1 主要性质的试件最少数量及变异系数

主要性质
试件最少数量

（个）

变异系数

（%）

含水率 4 5
密度 6 8
干缩性 44 17
顺纹抗压强度 26 13
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 35 15

5.4.4各项物理力学试验结果计算的修约应符合 GB/T 8170《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

示和判定》的规定。

6 试验仪器与设备

6.1 试验机

6.1.1根据不同的试验项目采用适合的加载范围。

6.1.2测力范围:0 kN ~50 kN(50 kN内可任意调换)，

测力精度:±1%，示值相对误差不大于±1.0 %。

6.2 调温调湿机或调温调湿箱，能调节温度 20 ℃±2 ℃，相对湿度为 65 %±5 %。

6.3天平，准确至 0.001 g。

6.4 百分表，准确至 0.01 mm，并应附有百分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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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游标卡尺，准确至 0.1 mm。

6.6烘箱，温控范围 0 ℃~300 ℃，分度值±1 ℃。

6.7玻璃干燥器、称量瓶。

6.8 秒表。

7 试验方法

7.1 含水率测定

7.1.1 原理

试件中所含水分的质量与全干试件质量之比，以百分率计。

7.1.2 试件

在试样或物理力学试验后的试件上选取。应清理试件表面上的竹屑、碎片。

7.1.3 试验步骤

7.1.3.1选取试件后立即称量，准确至 0.001 g。

7.1.3.2按 GB/T 15780中 5.1的规定进行，试件在烘箱内保持温度 103 ℃±2 ℃，烘至 4 h
后，取 1个~2个试件进行试称，以后每隔 2 h试称一次，至最后两次之差不大于 0.002 g时，

即可认为达到全干。

7.1.3.3从烘箱中取出试件，放入装有干燥剂的玻璃干燥器内的称量瓶中，盖好称量瓶和干

燥器盖。试件冷却至室温后，自称量瓶中取出称量，准确至 0.001 g。

7.1.4 结果计算

7.1.4.1试件含水率按式（7）计算，精确至 0.1 %。

100
0

01 



m
mmW ………………………………………………………………（7）

式中：

W ——试件含水率，%；

1m ——试验时试件质量，g；

0m ——试件全干时质量，g。

7.1.4.2 在试验过程中，随时将各称量值填入附录 A含水率测定记录表，并填入含水率计

算结果。

7.2 干缩性测定

7.2.1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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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低于纤维饱和点的竹材，其尺寸和体积随含水率的降低而缩小。竹材从湿材到气

干时或全干时的尺寸、体积之差值，与湿材尺寸、体积之比，表示竹材气干时或全干时的线

干缩性及体积干缩性。

7.2.2 试件

7.2.2.1按 5.1要求制取长度约等于大头直径的无节圆环试样。

7.2.2.2 在每一个圆环试样上截取试件尺寸为：10 mm×10 mm×t mm(竹壁厚)的试件。不允

许与密度的测定用同一个试件。

7.2.3 线干缩性测定

7.2.3.1测定首先在试件各个面的中心点做标记，然后试件的含水率应高于纤维饱和点，否

则应将试件浸泡于温度 20 ℃±2 ℃的蒸馏水中，至尺寸稳定后再测定。为检查尺寸是否达

到稳定，以浸水的 2个~3个试件每隔 36 h试测一次弦向尺寸，待连续两次试测结果之差不

超过 0.02 mm 时，即可认为试件尺寸达到稳定，然后在每个试件的标记处分别测量试件的

弦向尺寸和径向尺寸，准确至 0.01 mm，在测定过程中应使试件保持湿材状态。

7.2.3.2将测量后的各试件，放置在 5.2条规定的环境中气干 10 d后，用 2个~3个试件试测

弦向尺寸，然后每隔 2天试测一次，至连续两次试测结果之差不大于 0.02 mm，即认为以达

到气干，然后再在同一标记处分别测试各试件弦向尺寸和径向尺寸，并称出试件的质量，准

确至 0.001 g。

7.2.3.3 将测定后的试件放在烘箱中，开始温度 60 ℃保持 6 h，然后按 7.1.3.2-7.1.3.3 条规

定进行烘干并称出试件全干时质量，在同一标记处分别测试各试件弦向尺寸和径向尺寸。

7.2.3.4在测定过程中，凡发生开裂或形状畸变的试件应予舍弃。在测试过程中，由于舍弃

试件导致数量不足时需要补充试件并测试。

7.2.3.5 结果计算

7.2.3.5.1试件从湿材至全干时，径向或弦向的全干缩率，按式（8）计算，精确至 0.1 %。

100
max

0max
max 




L
LLB ………………………………………………………………（8）

式中：

maxB ——试件径向或弦向的全干干缩率，%；

maxL ——湿材试件径向或弦向尺寸的均值，mm；

0L ——试件全干时径向或弦向的均值，mm。

7.2.3.5.2试件从湿材至气干时，径向或弦向的气干干缩率，按式（9）计算，精确至 0.1 %。

100
max

max 



L

LLB W
W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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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B ——试件径向或弦向的气干干缩率，%；

maxL ——湿材试件径向或弦向尺寸的均值，mm；

WL ——试件气干时径向或弦向尺寸的均值，mm。

7.2.3.5.3 根据试件气干和全干时的质量，按 7.1.4条规定，计算出试件气干时的含水率，

以说明其变化范围。

7.2.4 体积干缩性测定

7.2.4.1 按 7.2.3.1-7.2.3.3 条规定进行试验，分别测试试件湿材、气干、全干三个状态下的

尺寸。

7.2.4.2计算出试件湿材、气干、全干三个状态时的体积。

7.2.4.3 结果计算

7.2.4.3.1试件从湿材至全干时的体积全干干缩率，按式（10）计算，精确至 0.1 %。

100
max

0max
max 




V
VV

V ………………………………………………………………（10）

式中：

maxV ——试件体积的全干干缩率，%；

maxV ——试件湿材时的体积，mm3；

0V ——试件全干时的体积，mm3。

7.2.4.3.2试件从湿材至气干时的体积干缩率，按式（11）计算，精确至 0.1 %。

100
max

max 



V

VV W
VW ………………………………………………………………（11）

式中：

VW ——试件体积的气干干缩率，%；

maxV ——试件湿材时的体积，mm3；

WV ——试件气干时的体积，mm3。

7.2.4.4 在试验过程中，随时将各项测量值填入附录 B干缩率测定记录表中，并填入气干

含水率、线性干缩率和体积干缩率计算结果

7.3 密度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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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原理

通过在空气中和已知密度的液体（蒸馏水）中称量材料试件的质量来计算该材料密度。

7.3.2 试件

7.3.2.1按 5.1要求制取长度约等于大头直径的无节圆环试样。

7.3.2.2在每一个圆环试样上截取半圆试件。不允许与干缩性的测定用同一个试件。

7.3.2.3首先先称取试件的初始重量 m1，准确至 0.001 g，然后取一干净烧杯盛适量水置于

天平上并清零，用细线将试件和探针系好缓慢放入烧杯中（试件不能接触烧杯杯壁以及杯底），

待天平示数稳定后，记录天平，记为 m2。

7.3.2.4将试件取出，单独将探针用细线悬挂放入烧杯中（不能接触烧杯杯壁以及杯底），

待天平示数稳定后记录天平示数 m3。

7.3.3 结果计算

7.3.3.1试件密度按式（12）计算，精确至 0.001 g/cm3。

32

1

mm
m


 ………………………………………………………………（12）

式中：

 ——试件密度，g/cm3；

1m ——试件初始重量，g；

2m ——试件与探针共同排开水的重力，g，同值体积，cm3；

3m ——探针排开水的重力，g，同值体积，cm3。

注：试材初始状态为气干状态时，则  为气干密度；试材初始状态为全干状态时，则 

为全干密度。

7.3.3.2 在试验过程中，随时将各项测量值填入附录 C 密度测定记录表，并填入密度计算

结果。

7.4 顺纹抗压强度试验

7.4.1 原理

沿试件的顺纹方向，以均匀速度施加压力至破坏，确定竹材的顺纹抗压强度。

7.4.2 试件

7.4.2.1试件制作要求和检查按 5.1要求制取长度约等于大头直径 2倍的无节圆环试件。

7.4.2.2试件含水率的调整按 5.2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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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试验步骤

7.4.3.1试件两端面分别选取椭圆长轴径和短轴径相互垂直的位置（图 2），并作标记，依

次测量标记处的长轴径（D1）、短轴径（D2）、壁厚(t1、t2、t3、t4)取其均值 t，准确至 0.01
mm，计算试件两端面横截面面积均值。

图 2

说明：

D1 试件横截面长轴径；

D2 试件横截面短轴径；

t1、t2、t3、t4 试件横截面相互垂直四点壁厚。

7.4.3.2将试件放在试验机球面滑动支座中心位置，使施压方向和纤维方向平行，试件横截

面与压头表面平行。施加预荷载不大于 10 N，调整放好试件（图 3）。

正视图 俯视图

图 3

7.4.3.3 均匀速度加载，在 90 S±30 S 内使试件破坏，记录试件破坏的最大载荷，准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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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N。

7.4.3.4试验后，立即清理试件上易剥落物，进行称量，准确至 0.001 g。按 7.1条测定试件

的含水率。

7.4.4 结果计算

7.4.4.1试件含水率为W ％时顺纹抗压强度按式（13）计算，精确至 0.1 MPa。

 tDDt
F

w 2
2

21

max






………………………………………………………………(13)

式中：

w ——顺纹抗压强度，MPa；

maxF
——试件破坏最大载荷，N；

t ——试件平均壁厚，mm；

1D ——试件横截面长轴径，mm；

2D ——试件横截面短轴径，mm；

7.4.4.2 试件含水率为 12 %时的顺纹抗压强度，按式（14）计算，精确至 0.1 MPa。

  120.045112  Ww
…………………………………（14）

式中：

12
——试件含水率为 12 %时的顺纹抗压强度，MPa;

W ——试件含水率，%。

试件含水率在 9 %~15 %范围内按使（14）计算有效。

7.4.4.3 在试验过程中，随时将各测量值填入附录 D顺纹抗压强度测定记录表，并填入顺

纹抗压强度计算结果。

7.5 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试验

7.5.1 原理

采用三点弯曲的方法，以均匀速度施加集中荷载至破坏，求出圆竹材抗弯强度和抗弯弹

性模量，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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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正视图 侧视图

图 4三点弯曲图

7.5.2 试件

7.5.2.1试件应从无缺陷即无变色、腐朽、开裂、虫蛀的竹材试材上制取。

7.5.2.2 制取试件长度约等于试件大头直径的 12倍，抗弯强度试验与抗弯弹性模量采用同

一试件，先测定弹性模量，后进行抗弯强度试验。试件含水率的调整按 5.2的规定进行。

7.5.3 试验步骤

7.5.3.1分别在加载点（1）和支撑点（A，B）位置测定试件的外径（R）和两端壁厚（t），

每个位置外径测定两次（a，b），壁厚测定四次（c，d，e，f），图 5。取均值，准确至 0.01
mm。

图 5 加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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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加载点即加载辊位置；

A、B 支撑点即支撑辊位置；

a、b 竹横截面相互垂直处直径；

c、d、e、f 竹横截面相互垂直四点壁厚。

7.5.3.2采用三点加荷，将试件放在试验装置的两支座上，跨距为试件长度减去 30 mm，也

可根据试件长度适当调整。用百分表或其他能测量线性位移的仪表测量试件变形。

7.5.3.3测量试件变形的下、上限荷载一般取 100 N ~200 N，试验机以均匀速度先加载至下

限荷载，立即读百分表指示值，读至 0.005 mm，并填入附录 E抗弯弹性模量记录表中，然

后约 10-20 s加载至上限荷载，再记录百分表指示值，随机卸载，如此反复五次，记录后三

次有效数据。每次卸荷应稍低于下限，然后再加荷至下限荷载。

7.5.3.4抗弯弹性模量测定完成后，以均匀速度再次加荷，在 60 s±30 s内使试件破坏。将

将破坏荷载填写入附录 F抗弯强度记录表中，准确至 1 N。
7.5.3.5试验后，立即在试件靠近破坏处截取约 30 mm 长的竹块一个进行称量，按 7.1条测

定试件的含水率。

7.5.4 结果计算

7.5.4.1试件含水率为W ％时的抗弯强度按式（15）计算，精确至 0.01 MPa。

3
4

max

21

8

R
R
tR
LP

bw






















 



……………………………………………………………( 15)
式中：

bw —试件含水率为W ％时的抗弯强度，MPa；

maxP —破坏荷载，N；

L —两支座间跨距，mm；

R—试件外径的均值，mm；

t —试件壁厚的均值，mm。

7.5.4.2 试件含水率为 12 %时的抗弯强度，按式（16）精确至 0.01 MPa。

  120.025112  Wbwb 
……………………………………………………………( 16)

式中：

12b ——试件含水率为 12 %时的抗弯强度，MPa。

试件含水率在 9 %~15 %范围内按式（16）计算有效。

7.5.4.3试件含水率为W ％时的抗弯弹性模量按式（17）计算，精确至 1 MPa。

  ]2[3
4

44

3

tRRf
PLEw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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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E —试件含水率为W ％时的抗弯弹性模量，MPa;

L —两支座间跨距，mm；

∆ P—上下限载荷之差 P 2、P 1之差，N
∆ f —上、下限荷载间的试件变形值，mm；

R—试件外径的均值，mm；

t —试件壁厚的均值，mm。

7.5.4.3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量值要说明该竹种试件试验时含水率的变化范围。

7.5.4.4在试验过程中，随时将各项测量值填入附录 E抗弯强度试验记录表和附录 F抗弯弹

性模量试验记录表中，并填入弯曲强度和弯曲弹性模量计算结果。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须说明竹种、试材来源、取样方法、试验项目及采用的试验方法、试件尺寸

及数量、主要设备、加载速度、实验室温度和相对湿度、试验结果的计算和各统计量。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含水率测定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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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率测定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含水率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件编号 试验时试件质量（g） 全干时试件质量(g) 含水率（%） 备注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干缩性测定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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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缩性测定记录表见表 B.1。

表 B.1 干缩性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

件

编

号

试件尺寸，mm 试件体

积，mm
3

试件质

量，g
气干

含水

率，%

线性干缩率，% 体积干

缩率，%

备

注湿材时 气干时 气干时 全干时 气干时

纵

向

弦

向

径

向

纵

向

弦

向

径

向

纵

向

弦

向

径

向

湿

材

时

气

干

时

气

干

时

湿

材

时

气

干

时

气

干

时

纵

向

弦

向

径

向

纵

向

弦

向

径

向

全

干

时

气

干

时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密度测定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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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测定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密度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件编号 初始质量 m1,g 试件与探针

排水质量 m2,g

探针排水质量

m3,g

密度，g/cm
3

备注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顺纹抗压强度测定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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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纹抗压强度测定记录表见表 D.1。

表 D.1 顺纹抗压强度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

件

编

号

试件尺寸，mm 横

截

面

积，

mm
2

破

坏

载

荷，

N

试件质量，

g

含

水

率

，%

顺纹抗压强

度，MPa

备

注

长

轴

D1

短

轴

D2

壁厚 平均

壁厚

t

试

验

时

全

干

时

试验

时

含水

率

12%

时

t1 t2 t3 t4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抗弯弹性模量测定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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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弯弹性模量测定记录表 E.1。

表 E.1 抗弯弹性模量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

件

编

号

试件尺寸，mm 跨

距

L，

mm

P1 P2 f1 f2 抗弯弹性模

量，MPa

备

注

长

轴

D1

短

轴

D2

壁厚 平

均

壁

厚

t

③ ④ ⑤ ③ ④ ⑤ ③ ④ ⑤ ③ ④ ⑤ ③ ④ ⑤ 均

值t1 t2 t3 t4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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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弯强度测定记录表

抗弯强度测定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抗弯强度测定记录表

竹种： 产地：

实验室温度： ℃ 实验室相对湿度： %

试

件

编

号

试件尺寸，mm 跨

距

L，

mm

破

坏

载

荷，

N

试件质量，

g

含

水

率

，%

抗弯强度，

MPa

备

注

长

轴

D1

短

轴

D2

壁厚 平均

壁厚

t

试

验

时

全

干

时

试验

时

含水

率

12%

时

t1 t2 t3 t4

年 月 日 测定： 计算：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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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科标便字【2019】35号文，《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项目编号：2019-LY-111），列为 2019年林业行业标准制订计划。本标准由全

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1.2 主要起草、协作单位及承担的工作

本标准由安徽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国际竹藤中心、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合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等单位负责起草“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行业标准。

1.3 主要工作过程

2019年 7月，标准项目获批准后，成立《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行业

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安徽农业大学作为主持编制单位，开始搜集国内外有关技术资料和

相关标准。

2019年 7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举行起草小组第一次会议，对小组成员的工

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制订工作计划，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补充查询国内外相关文献资

料和标准，完善测试实验。

2019年 7-9月，按照标准立项申报建议书和项目任务书中的主要项目开始技术准备

工作，讨论确定标准框架方案，验证测试方法，并进行逐项验证实验研究，形成可靠的

参考资料。

2019年 10月-2020年 8月，标准起草小组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完成《小径级圆

竹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含标准编制说明稿）。

2020年 9月，标准制订的征求意见，并根据意见汇总处理形成送审稿。

2021年 4月 28日，全国竹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北京市组织专家委员会对本标准

进行了审查，起草小组对专家委员会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充分的学习研究，修改完善

了标准文稿，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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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编制背景与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子种类、分布范围和竹林面积均居世界首

位。作为一种重要的绿色资源，竹材具有质量轻、强度高、抗震性能好、生长周期短等

优点。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竹材被广泛的用于家具、装修、建筑和运输

等领域。但是，竹材作为天然生物质复合材料，竹材力学性质与其结构密切相关，其中

空壁薄有节的优良结构符合功能适应性原理，使用时的荷载特征是其它材料无法替代的。

因此，以形圆而中空有节的竹材秆茎作为原材料，通过合适的加工处理，实现全竹的利

用，是竹材利用的重要形式之一。但是，目前关于圆竹尤其是胸径较小的圆竹材的物理

力学性能测试却缺乏规范的试验方法和相关标准，这严重阻碍着圆竹的性能研究和圆竹

的工业发展和利用。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竹资源，促进我国竹材利用产业的技术升级

和规范化，必须制订统一的测定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能的方法。

制订小径级圆竹材的物理力学性能测定方法的标准，是建立圆竹材质量评价标准体

系的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利于规范小径级圆竹材的使用性能和利用范围，最大程

度地提高小径级圆竹材的使用价值，有效地保护竹资源以及提高竹资源产地的人民生活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2 编制原则

1）依据国家标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

GB/T 20000.1-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GB/T

20000.3-2014《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3 部分：引用文件》的规定，依照《国家标准管理

办法》、《行业标准管理办法》及《林业标准化管理办法》，规范标准的语言及格式。

2）本标准在注重标准文本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同时，还考虑到与相关标准的协同性。

3）本标准中有关技术指标的确定，主要借鉴了国家标准 GB/T 15780-1995、GB/T

1936.1-2009、GB/T 1936.2-2009、GB/T 1928-2009 及行业标准 LY/T 2564-2015、JG/

199-2007 等。

4）本标准充分考虑了竹材本身尺寸外形特性的情况，在确定其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上尽量做到科学、合理可行。

2.3 主要内容

2.3.1 本标准包括了 8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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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第 1、2和 3 部分分别规定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和“术语和定

义”等，详见具体条款。

2.3.2 本标准的第 4部分规定了“竹材试样样品的制备”

根据竹材自身的特性，本部分提出了用于小径级竹材物理力学性能测定的竹材样

品制备的方法。其中标准规定了：

1）试样采集信息。

2）竹材试样取样加工的方法。

2.3.3 本标准的第 5部分规定了“试验方法基本规定”

本部分提出了试验方法基本规定，包括试样制作要求和检查、实验室条件、试

验设备的校正 2以及实验结果的计算。

2.3.4 本标准的第 6部分规定了“试验仪器与设备”

本部分说明了试验仪器与设备的具体要求。

2.3.5 本标准的第 7部分规定了“试验方法”

竹材抗弯弹性模量代表竹材的刚度或弹性，是竹材产生一个一致的正应变所需要

的正应力，亦即比例极限内抵抗弯曲变形的能力。竹材的抗弯强度亦静曲极限强度，

为竹材承受横向载荷的能力。本部分针对竹材的特性，分别参照 GB/T 15780-1995、

GB/T 1928-2009、GB/T 1936.2-2009 和 LY/T 2564-2015 标准中相关竹材或木材的抗

弯弹性模量、抗弯强度和顺纹抗压强度测定方法，然后再此基础上进行了小径级竹材

抗弯弹性模量、抗弯强度和顺纹抗压强度的测定。其中标准给出了测定小径级竹材抗

弯弹性模量、 抗弯强度和顺纹抗压强度的仪器以及具体的操作步骤。

2.3.6 本标准的第 8部分规定了“试验报告”

本部分对试验报告的相关内容做出了的规定。

3 主要试验方法来源及验证分析

3.1 试验方法来源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除标准中引用的标准和大量的征求意见外，还参考了以下标

准：

[1] GB/T 15780-1995 竹材物理力学性质实验方法

[2] LY/T 2564-2015 圆竹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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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B/T 1936.1-2009 木材抗弯强度试验方法

[4] GB/T 1936.2-2009 木材抗弯弹性模量测定方法

[5] GB/T 1928-2009 木材物理力学试验方法总则

[6] JC/T 199-2007 建筑用竹材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3.2

验证

试验

分析

3.2.1

试样

3.2.1.1 试样采集

竹子采自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图 1），选取有代表性的、无

缺陷、竹龄处于成熟期的箬竹、早园竹、水竹、苦竹和笔竿竹，

截取从离地约 50cm的竹节处向上 2~4m竹段带回实验室备用。

3.2.1.2 试样制备

1）测量试段直径

在样竹纵向随机选 10个点，如图 2所示，用游标卡尺测其直径，同一点在相互垂

直的长轴和短轴 2个方向测量，计算 10组数据的算数平均数，得出样段平均外径。

2）截制试样

根据试段的平均直径，沿纵向按平均直径的 8倍、10倍、12倍的长度锯制出抗弯

弹性模量和抗弯强度试样（图 3）若干（箬竹因直径太小，未加工 8倍试样）。试样要求

通直，避免竹节位于试样中部，可出现在两端夹持部位。沿纵向按平均直径的 1倍、1.5
倍、2倍的长度锯制出顺纹抗压强度试样（图 4）

图 2 测量直径

图 1 试样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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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含水率调整

将试样置于恒温恒湿箱，设置温度(20±2) ℃、相对湿度 65%±5%，使试样含水率稳

定趋于一致，约为 12%。

3.2.2三点弯曲与四点弯曲试验方法

以往的测试标准大多要求加工成标准的矩形试样，导致试样制备过程繁琐，且直径

小于 50mm的竹材壁厚较小，难以制备矩形试样。因此，参考《LY/T 2564-2015 圆竹

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采用圆竹的形式测试。通过两种不同的弯曲实验方法，探索

适合小径级竹材直接以圆竹的形式测定的方法。由于测试抗弯强度为破坏性试验，不能

对同一试样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测试比较，前期通过比较两种弯曲试验方式对于测定抗弯

弹性模量的影响，得出对于该类试样三点弯曲优于四点弯曲。且抗弯强度和抗弯弹性模

量可一次性完成测定，不必分成两种方法，故未探索不同弯曲方法对于抗弯强度的区别。

3.2.2.1三点弯曲试验

1） 随机在试样中部和两端选取 3点用游标卡尺测其外侧直径（D），同一点在相互垂

直的 2个方向测量，求其平均值；以同样方法测定试样两端的内径直径，求其平均值（d）
（或者测两端头的竹壁厚 t）。

2） 三点弯曲试验装置如图 4所示。调节下跨距 L及上压头的位置（上压头厚 15 mm，

宽 60 mm，压头圆弧半径 7.5 mm；支座厚 20 mm，宽 60 mm，圆弧半径 10 mm，中部

凹 槽半径 10
mm）。加

载 上压头位

于 支座中间，

且 使上压头

和 支座的圆

柱 面轴线相

平 行。

3 ） 按照图 4
图 3 抗弯试样

图 4 抗压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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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将试样置于支座上，采用中央单点加载，沿试样径向以 5 mm/min的均匀速度加

载，加压至弹性极限以下（直径较大的试样如早园竹、水竹加载至 250N，上下限载荷

取 200N、100N直径较小的箬竹、苦竹、笔竿竹加载至 150N,上下限载荷取 100N、50N），
随即卸压。每个试样重复 5次；记录后 3次的下限载荷 P1对应的位移 f1和上限载荷 P2
对应的位移 f2。

4） 上述步骤做完，如果试样完好，可接着做抗弯强度试验。同样采用中央单点加载方

式，沿试样径向以均匀速度加载，控制试样破坏时间在(60±30) s 之间。记录破环载荷

Pmax。
5） 在试样加载位置截取样品测定试样含水率，测定方法依据标准《GB/T 15780-1995》
进行。

6） 计算试样的抗弯弹性模量和抗弯强度。将试样近似为标准的管状件计算

)3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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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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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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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四点弯曲 试验

四点弯曲试 验装置如图 5 所示，试

验过程基本与三 点弯曲试验相同，区别

在于：试样长度采 用平均外径的 12倍；支

座和压头规格同 “三点弯曲试验”，但采

用 2个压头，对称 布置；抗弯弹性模量的

计算公式为；

 
  fdD

PLLLE s
W 


 44

2

3
4316


或

 
ftDD

PLLLE s
W 




])2([3
4316

44

2



图 4 三点弯曲试验装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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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不同长径比对五种竹材抗弯弹性模量的影响

本部分系统的研究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弹性模量测定的影响，找到最适合测定抗

弯弹性模量的长径比。

五种小径级竹材的不同长径比试样的测试结果。如图 6所示，从标准差的角度来分

析，可以看出，除早园竹外，其他 4种竹材以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标准差最小。其中，

笔竿竹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抗弯弹性模量的标准差达 1853MPa。如图 7所示，用标准

误差来衡量，得出早园竹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标准误差略高于 10倍的试样，其余 4种
竹材皆为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的标准误差最小，其中笔竿竹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抗弯

弹性模量的标准误差达 405MPa。5种竹材不同长径比对抗弯弹性模量变异系数的影响

如图 8所示，可见 5种竹材的抗弯弹性模量在 3种长径比中，均随着长径比的增大而减

小，其中笔竿竹长径比为 12倍的试样变异系数最小为 9.93%。综上所述，长径比 12倍
的试样，用于测试抗弯弹性模量最好。数据比较稳定，可靠性较好，变异系数最小。意

味着需要准备的最小试样数量就最少，整个试验的操作就相对容易，试验数据更加准确。

图 7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弹性模量标准误差的影响

图 5 四点弯曲试验装置示意图

图 6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弹性模量标准差的影响

图 8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弹性模量变异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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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不同长径比对五种竹材抗弯强度的影响

本部分系统的研究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强度测定的影响。5种竹材试样不同长径

比对其抗弯强度标准差的影响见图9。苦竹、水竹和笔竿竹的竹材长径比为12倍的试样

标准差最小，其中水竹达到10.8MPa；箬竹和早园竹试样长径比为10倍时标准差最小，

其中10倍的箬竹试样标准差为11.8MPa。从标准误差的角度分析（图10）苦竹、水竹和

笔竿竹的长径比为12倍的试样标准误差最小，其中水竹最小为2.5MPa。早园竹长径比为

10倍和12倍的试样标准误差相差不大，10倍的标准误差略小些。箬竹试样长径比为12倍

的标准误差大于10倍的标准误差。用变异系数来衡量（图11），苦竹、早园竹和笔竿竹

的试样变异系数对于3种长径比，均随长径比的增加而降低，其中苦竹的变异系数最小

为12.4%。早园竹长径比为12倍的试样，其变异系数低于8倍的试样，而高于10倍的试样。

箬竹的10倍的试样的变异系数低于12倍的试样。综合比较衡量来说，长径比为12倍的试

样，用于测试抗弯强度较好，数据比较稳定，可靠性好，变异系数小。这表明，在测试

竹材的抗弯强度时，只需准备较少的试样数量，即可获得更为准确的试验数据。对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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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竹，长径比为10倍的试样优于12倍的试样；对于箬竹，由于箬竹外径太小，12倍的试

样的刚度低，导致12倍的试样的数据变异系数较大。

3.2.5三点弯曲和四点弯曲测定抗弯弹性模量的对比

选用早园竹和水竹的长径比为12倍的试样分别进行三点弯曲法和四点弯曲法测定

抗弯弹性模量试验。统计分析显示：对于早园竹，三点弯曲弹性模量与四点弯曲弹性模

量的相关系数为0.865，相应的概率值为0.000（P＜0.01），表明2种测定方法之间的差

异呈极显著水平；对于水竹，2种测定方法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3，相应的概率为0.015

（P＜0.05），呈显著差异；早园竹和水竹的三点弯曲法的变异系数均小于四点弯曲法。

对比试验显示，三点弯曲法测定弹性模量要优于四点弯曲法。此外，三点弯曲法的

图 10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强度标准误差的影响

图 11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强度变异系数的影响

图 12

图 9 试样不同长径比对竹材抗弯强度标准差的影响



11

优点还在于：试验仪器简单，操作容易，可降低试验误

差；计算弹性模量公式简单，容易计算；而且由于竹材

试样具有一定的尖削度，采用四点弯曲法时，2个压头

无法同时接触试样，一个压头先接触，进行非标准的三

点弯曲，随后两个压头同时作用，进行标准的四点弯曲

试验，就会出现图12中的情况。试验力与位移曲线在正比阶段出现折线。倘若取上下限

载荷点不正确，会引起很大误差。

3.2.6 顺纹抗压抗压强度试验方法

1） 在试样两端用游标卡尺测其相互垂直的 2个方向长轴（D1）短轴（D2），以

同样方法测定试样两端竹壁厚(t1、t2、t3、t4)
取其均值 t，如图 13，精确至 0.01 mm，计算试

样两端面横截面面积均值。将截面近似为椭圆

计算。面积 A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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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椭圆环面积为

为短半轴。为长半轴，其中椭圆面积公式为

当长轴 D1等于短轴 D2时，即截面为圆形，同样满足。证明如下：

 

   
即满足

圆环的面积为

时当

trttrrA

trttrrtA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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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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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试样放在试验机球面滑动支座中心位置，调整下支座，从相互垂直的两个

方向观察，使试样横截面与压头表面平行，施压方向和纤维方向平行。施加预荷载不大

图 13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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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 N，调整放好试样（图 14）。

3） 按照图 14所示，将试样置于支座上，沿试样径向以 1 mm/min左右的速度均

匀加载，在 90±30 s内破坏，记录试样破坏的最大载荷，精确至 0.1 N。
4） 试验结束后，立即清理试样上易剥落物，进行称量，准确至 0.001 g。测定含水

率，测定方法依据标准《GB/T 15780-1995》进行。

5） 计算试样含水率为W ％时顺纹抗压强度近似按椭圆管状件计算，精确至 0.01

MPa。 A
F

w
max

试样含水率为 12 %时的顺纹抗压强度，（试样含水率在 9 %~15 %范围内计算有

效。）准确至 0.1 MPa。   120.045112  Ww

3.2.7 不同长径比对顺纹抗压强度的影响

本部分系统的研究不同长径比对竹材顺纹抗压强度测定的影响，找到最适合测定顺

纹抗压强度的长径比。

测试结果如图 15，三种倍率试样测试结果平均值相差不大。早园竹顺纹抗压强度最

大，采用 2倍长径比试样测试为 82.91 MPa,水
竹顺纹抗压强度最小 67.01 MPa。对四种小径

级竹材的不同长径比试样的测试结果进行方

差齐性检验（表 1）。显著性均大于 0.05，方

差齐性检验显著性表明不同长径比试样测试

的抗压强度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可以进

行，故可以进行单因素 ANOVA检验（表 2）。

除苦竹外，其余三种小径级竹材显著性均小于

0.05，F统计量较小，即不同长径比试样对顺

纹抗压强度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且均值没有

显著性差异。苦竹 F统计量 3.342，显著性 P值 0.01<0.04<0.05，即不同长径比试样对顺

纹抗压强度产生显著性影响。LSD多重比较分析，1倍长径比试样与其他两种试样之间

没有显著性差异。1.5倍与 2倍试样之间产生显著性差异，概率 p值位于 0.01和 0.05之
间。原因是苦竹直径太小，加工设备落后，对试样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表 1 方差齐性检验（基于平均值）

苦竹 山黄莲 水竹 早园竹

显著性 P 0.456 0.989 0.776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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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因素 ANOVA检验

苦竹 山黄莲 水竹 早园竹

F 3.342 0.239 0.222 0.010

显著性 P 0.040 0.788 0.801 0.990

在排除试样加工破坏影响，不同长径比对顺纹抗压强度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从测

试数据稳定性角度分析。试验数据的变异系数越小，说明数据的离散程度越小。如图 16
所示，可以看出，除苦竹外，其他 3种竹材均试长径比为 2倍的试样变异系数最小。其

中，2倍长径比试样的山黄莲、早园竹和水竹

顺纹抗压强度变异系数分别为10.37 %、9.36 %
和 7.64 %。苦竹的三种试样变异系数均较小，

1.5倍试样变异系数为 4.55 %。我们用标准误

差来衡量同一组数据抽样误差，标准误差越小，

数据越可靠。如图 17所示，早园竹和山黄莲

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长径比的增加，标准误差而

减小，2 倍长径比试样标准误差分别为 1.74
MPa和 1.39 MPa。水竹也是 2倍试样的标准误

差最小为 0.81 MPa。早园竹是 1.5倍的试样标

准误差最小为 0.57 MPa。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示

同一组试验数据的离散程度，标准差越小，试

验数据越稳定。如图 18 所示，早园竹和山黄

莲的标准差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长径比的增加

而减少。其中，2倍试样的标准差分别为 7.76
MPa和 7.59 MPa。水竹的 2倍长径比试样最小

为 5.12 MPa。苦竹标准差是 1.5倍试样最小为

3.20 MPa。综上所述，2倍长径比的试样，用

于测试小径级圆竹顺纹抗压强度最好。数据比

较稳定，可靠性较好，变异系数最小。意味着

需要准备的最小试样数量就最少，整个试验的

操作就相对容易，试验数据更加准确。

3.2.6其他说明

未探究纵向长度为平均外径 12 倍以上的

试件对于测试抗弯性能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

点原因：

1） 目前测试出数据的变异系数大都满足需要，没有必要接着探究。

2） 增大试样制备难度。随着长径比的增加，单个试样上节子数量增多，影响数据

图 16

图 17

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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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性，同时难以制备满足要求的试样。

3） 随着长径比增大，试样刚度降低，柔韧性表现明显，不易压溃，容易取错最大

载荷。

3.3 总结

1）三点弯曲法测量弹性模量优于四点弯曲法。三点弯曲法测量弹性模量具有操作

简单，计算容易，仪器误差小等优点；尤其在小径级竹材尖削度比较明显时优势更明显。

2）对于胸高直径50 mm以下的竹材，测试抗弯弹性模量和抗弯强度时，建议采用

纵向长度为平均外径12倍的试件。对于平均外径小于10 mm的竹材，测试抗弯强度时，

为了避免因长度原因导致试件刚度降低，影响试验结果准确性，建议采用适当减小长径

比，如采用纵向长度为平均外径为10倍的试件。

3）对于胸高直径50 mm以下的竹材，测试顺纹抗压强度时，建议采用纵向长度为

平均外径2倍的试件。对于较小直径竹材加工试样时需避免对竹材造成损伤。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的制订主要借鉴了国家标准GB/T 15780-1995、GB/T 1936.1-2009、GB/T

1936.2-2009、GB/T 1928-2009及行业标准LY/T 2564-2015、JG/ 199-2007等。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小径级竹材本身的特点，不制备成标准矩形试样，采取圆竹试样，

参考竹材及木材相关性能测试标准中抗弯强度、抗弯弹性模量和顺纹抗压强度的测定方

法，以已有的竹材及木材抗弯强度、抗弯弹性模量和顺纹抗压强度的测定方法为基础，

然后进行了试样形式的改进和试验方法的选择，为胸高直径小于50mm的竹材物理力学

性能测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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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标准不存在任何冲突，主要体现在：一

方面涉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含有本标准中的有关内容，本标准未超出或参照执行；

另一方面针对行业涉及具体情况但又须规范的试验方法，而其他法律法规或标准中未涉

及到，则按本标准执行。

6 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

7 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与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方法等内容

本标准实施后，标准起草小组将继续组织推动标准的宣贯工作，并组织标准实施后

推广应用和跟踪调研工作，记录和收集本标准推广应用的各方面的技术资料，为后续的

完善工作积累连续的、科学的技术研究资料。

8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目前国内还没有“小径级圆竹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的相关标准，本标准为首次制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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